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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 
11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4次系務會議  紀錄 

 

時間：113年 12月 23日中午 12時 30分 

地點：本系會議室 

主席：李嶸泰主任 

出席人員：如簽到單。 

 

壹、主席報告： 

  一、本系訂於 114 年 1 月 3 日於鈺通大飯店辦理尾牙，邀請所有

老師與研究室人員參加，當日李校長與林校長皆會出席。各位

老師可以提供摸彩品，另邀請整潔比賽第一名大四班級 20位

及第二名大衣班級 10位學生參加活動。 

  二、明年為農專成立 60周年紀念，本系擬辦理系友回嘉餐會，訂

於 114年 3月 29日(星期六)於嘉禾館辦理，屆時請系學會與

各研究室協助展示系各項成果，並將於嘉大植物園植樹，以向

系友展示本系之成長與變化。 

  三、114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，報名至 113年 12月 25日，請各

位老師再多鼓勵學生報考。 

  四、有關系館環境維護，現已屆學期結束，請各班導師再提醒學生

期末大掃除。 

  五、明年總務處已確定補助本系 4組 E化講桌。 

  六、水保署南投分署已同意補助本系約 700萬元，改善系館後方苗

圃邊坡，現勘時請各位老師出席並提供建議。 

  七、水保署南投分署亦將協助社口林場林道、賞螢步道整修。 

  八、森林系臉書請黃老師協助經營並不定期更新，使本系臉書活潑

化，吸引大家瀏覽，將有助招生。 

 

貳、提案討論： 

提案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系辦公室 

案由：本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細則(含評分表)修正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  一、依據農學院 113.12.11 EMAIL通知(附件 1，P4)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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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二、本案業經本系 113年 12月 23日 11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

次系教評會議通過。 

  三、檢附農學院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及要點全

文(附件 2，P5-8)，本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細則(含評分表)修

正條文對照表與細則全文(附件 3，P9-10)。 

  四、本案經系務會議審議通過，報院教評會及校教評會核備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報院教評會及校教評會核備。 

 

提案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系辦公室 

案由：本系 115 年度系所學位學程品質保證認可作業工作小組啟動

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研發處 113年 11月 20日通知(附件 4，P11-17)辦理。 

二、自我評鑑報告格式與大綱樣式詳如附件 5(P18-20)。 

三、本次品保作業近期重要時程摘要如下: 

(一)114.2.15前， 

受評單位組成工作小組或指導小組啟動自評報告書撰寫及規

劃品質保證認可自我內部評鑑作業。 

(二)114.06.30前， 

1.受評單位完成自我評鑑報告書初稿(含基本資料表冊、相關

佐證資料)。 

2.受評單位自我評鑑報告書初稿及基本資料表册送學院協助

檢視。 

(三)114.7.31前， 

1.受評單位提送品質保證認可自辦自我評鑑實地訪評委員建

議名單由院長圈選。 

2.受評單位訪評委員名單及實地訪評時間、流程送交學院。 

3.學院進行系所自我評鑑報告書初稿、基本資料表冊、實地訪

評流程等資料檢視。 

4.受評單位依學院意見修改自我評鑑報告書並持續進行缺失

自我發覺與改善。 

(四)114.8~114.11， 

1.各受評單位進行品質保證認可自辦自我評鑑實地訪評及(座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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晤談。 

2.各受評單位召開會議檢討自辦自我評鑑實地訪評相關事宜

及將回復意見項目數統計、意見改善情形等資料送學院。 

3.各受評單位修正自我評鑑報告暨補充相關佐證資料。 

決 議：由系辦先依前次評鑑資料做更新後，如需補充資料，請老師

提供，由系主任完成自評報告書， 

 

提案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系辦公室 

案由：訂定本系「傑出系友選拔辦法」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  一、檢附本系傑出系友選拔辦法草案(附件 6，P21-22)。 

  二、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。 

決議：修正後通過，修正後內容詳如附件 6。 

 

叁、臨時動議： 

提案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黃名媛老師 

案由：自 113學年度第 2學期起，碩士班「專題討論」課程，將只提

供授課老師與指導老師報告紙本。 

說明： 

  一、依據 113年 12月 18日本系 113學年度第 1學期師生座談會，

學生建議事項辦理。 

  二、自 113學年度第 2學期起，碩士班「專題討論」課程，將只提

供授課老師與指導老師報告紙本，另學生需提供電子檔給所有

教師參考。 

  三、為避免教師未得知本訊息，再次於系務會議中提出說明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肆、散會：下午 1時 20分 

 


